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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背景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自治区级、市级“十五五”规划的战略部署，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 号）《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6〕38号）和自然资源部相关要求，开展《桂林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2026年度动态调整完善工作。在坚守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底线约束的前提下，通过规划动态调整完善，主动适配城市发展变化，破解规划实施中的潜在矛盾，全面提升规划实施效能。同时进一步理顺全市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关系，优化空间资源配置，充分发挥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保障作用，为“十五五”重大项目提供精准空间支撑，进而为推进我市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提供有力的规划保障。
二、编制目的
保障规划实施的科学性与时效性。通过动态维护及时响应国家和自治区重大战略调整，确保《规划》始终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相契合，保持“一张蓝图干到底”的战略定力。
强化重大项目要素保障能力。针对招商引资和产业升级中出现的急难愁盼问题，提前介入、主动服务，将符合条件的新增重大项目及时纳入规划重点项目清单，通过局部优化调整三条控制线、村庄边界以及重大项目清单等要素，强化重大项目要素保障能力。
提升城乡空间治理水平。结合控制性详细规划动态更新和村庄规划有序推进，解决规划实施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冲突，优化城镇低效用地盘活路径，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筑牢国土空间安全底线。严格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三区三线”刚性管控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各类开发建设活动不突破底线红线。
三、编制范围
本次规划动态维护方案的编制范围覆盖桂林市市辖区（七星区、叠彩区、秀峰区、象山区、雁山区、临桂区）行政管辖范围内的全部国土空间，总面积280.50平方公里。
四、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 年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19 年修订）；
6.《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2021 年）；
7.《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 年修订）；
8.《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理办法》（2025 年）；
9.《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 号）；
10.《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耕地保护提升耕地质量完善占补平衡的意见》（2024 年）；
11.《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2017年）；
12.《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中办发〔2019〕32 号）；
13.《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城镇开发边界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自然资规〔2026〕1 号）；
14.《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的通知》（ 自然资规〔2019〕1 号）；
15.《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城镇开发边界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自然资规〔2026〕1 号）；
16.《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 自然资发〔2026〕38 号）；
17.《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印发〈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方案编制参考大纲及动态维护正向优化指标表〉的通知》（桂自然资办〔2026〕26 号）；
18.《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开展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的通知》（桂自然资办〔2026〕15号）；
19.《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广西城镇开发边界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桂自然资发〔2024〕26号）；
20.《桂林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实施体检报告（2024年度）》；
21.其他相关法律规范及规划。
五、编制原则
底线管控，刚弹结合。严守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国土安全底线，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各项保护目标和控制指标。
需求导向，精准支撑。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实施体检评估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分析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实施情况，结合城市自身发展需求，自下而上为“十五五”重大项目提供精准空间支撑。
数据支撑，科学决策。充分发挥数字技术手段作用，基于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支撑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全流程的规范、高效、精准管理，实现国土空间治理效能持续提升。
统筹协调，系统全面。全面对接各级“十五五”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在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上统筹各部门、各地区的重大项目空间需求，按需开展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强化规划的空间保障作用。
六、动态维护方案
（一）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按照“总体稳定、局部优化、优进劣出”原则对全域范围内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进行优化。《规划》确定桂林市本级耕地保护目标不低于51.01万亩，依据耕地保护空间划定正面、负面清单优化调整耕地空间。
（三）城镇开发边界
本次城镇开发边界的动态维护工作，坚持在确保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国土安全等底线约束的基础上，遵循“总量不突破、布局更集聚、功能更优化”的原则，对城镇开发边界的空间结构和功能布局进行正向优化，促进城市紧凑发展和集约节约用地，完善城镇功能布局，提升空间品质。调整以落实国家和自治区重大战略、重大政策、主体功能区战略为目标，重点保障各级重大建设项目、各级各部门“十五五”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的重点建设项目，以及城镇基础设施补短板等近期急需开工项目的合理用地空间需求。
本次维护未突破城镇开发边界总面积、扩展倍数和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桂林市辖区城镇开发边界维护前规模为234.8338平方千米，维护后规模为234.8338平方千米，实现城镇开发边界总量不突破。本次维护调出90.33公顷，调入90.33公顷。调整规模占城镇开发边界总量的比例为0.39%，不超过市辖区城镇开发边界总量的1%，。
（四）重点建设项目清单
本次重点建设项目的动态维护工作，紧密结合“十五五”规划编制、国家和自治区重大战略落实，同步衔接桂林市各类相关专项规划，分类优化并纳入重点建设项目清单。通过对桂林市各行业部门项目需求的梳理汇总，初步新纳入重点建设项目共计425个。其中，能源项目37个，主要涉及电源电网建设、能源安全保障等领域；交通项目165个，主要包括公路、铁路、城镇村道路、内河船闸等基础设施；水利项目36个，重点涵盖水资源配置、防洪减灾、水环境综合治理等方面；电力项目4个，主要涉及供电设施及配套线路工程；环保项目2个，主要涉及河流水系等方面；旅游项目55个，主要涉及文旅示范区、湿地公园等方面；其他项目126个，涉及教育、医疗、产业配套等领域。后续将结合“十五五”规划编制和项目前期工作推进情况，进一步优化完善项目清单。
（五）村庄建设用地
本次村庄建设用地的动态维护工作，严格按照不突破市辖区村庄建设用地总规模要求，维护前市辖区村庄建设用地总规模为11385公顷，维护后市辖区村庄建设用地总规模为11385公顷，未突破已印发的乡村地区“通则式”规划管理规定市辖区村庄建设用地总规模为（11389公顷）要求。坚持保障合理需求、节约集约用地的原则进行动态维护。
调入范围主要包括：在原村庄建设边界、规划村庄建设用地之外选址，且选址明确、符合“一户一宅”规定和宅基地使用标准的新增村民住宅；项目范围确定、用地面积和建设规模符合标准的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公益事业建设以及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乡村振兴项目。
根据最新工作成果，为保障近期乡村振兴项目用地需求，桂林市辖区规划村庄建设用地调入主要涉及符合“一户一宅”规定的农村村民住宅用地，以及公共服务设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后续将结合项目成熟度和用地审批进度，进一步做好村庄建设用地保障工作。
（六）中心城区规划用地布局
本次中心城区规划用地布局维护重点内容主要包括：
纳入局部优化成果。以局部优化成果为调整基础，是本次动态维护的前置条件。本次动态维护衔接的局部优化范围为桂林市中心城区，其中涉及调入项目37个，零星城镇建设项目2个，调出地块14个。
保障重大项目落位。强化重大项目落地保障，统筹衔接城镇开发边界内项目与重大项目清单，持续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公共服务服务水平，推动城市紧凑布局与土地集约高效利用，全面提升城市空间品质。
衔接本次动态维护内容。衔接本次动态维护内容，包括三条控制线、村庄建设用地、城市重要控制线等动态维护内容。
调整后，中心城区道路网密度有提高，中心城区公园绿地、广场步行5分钟覆盖率有提高，中心城区公益性用地比例不降低。
（七）城市重要控制线
在不突破《规划》强制性内容的前提下，为了保障“十五五”规划的重点建设项目以及近期急需开工建设项目的空间需求，同时加强国土空间实施监督管理工作，对城市绿线、城市蓝线、城市黄线的具体边界进行优化，确保布局和规模基本稳定、功能不降低。本次维护方案不涉及城市紫线。
本次绿线调整涉及主要是结合绿地、道路、市政等方面的专项规划，对城市绿线具体边界进行优化，确保布局和规模基本稳定、功能不降低、服务范围不改变。
本次蓝线调整涉及主要是结合水资源保护、数理基础设施等专项规划，对城市蓝线具体边界进行优化，确保布局和规模基本稳定、功能不降低、城市水系安全。
本次黄线调整涉及主要是结合城市公共交通、供水、防灾减灾等专项规划，对城市黄线具体边界进行优化，确保布局和规模基本稳定、功能不降低、服务范围不改变。

本方案所有内容、数据和图纸均以最终批复为准。

七、附图
城镇开发边界维护后图


附图 城镇开发边界维护后图
[image: G:\feiq chatting records\郭宪美(202.112.239.116)\2026-04-10 11_09_44\城镇开发边界维护后图.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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